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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及行政訴訟。」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不服全民健康保險爭議

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應循何種訴訟途徑救濟未設規定，中央健康保

險局於前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中與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合意定民事訴訟管轄法院（本院釋字第四六六號解釋參照），固非可

議，惟行政訴訟新制實施之後，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

釋字第五三四號解釋（90.11.30.）

【解釋文】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憲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所明定。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

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強制取得之謂，相關法律所

規定之徵收要件及程序，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性之原則。

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自徵收補

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市、縣地政機

關（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為「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下同）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原係防止徵收機關為不必要

之徵收，或遷延興辦公共事業，特為原土地所有權人保留收回權。是

以需用土地機關未於上開期限內，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徵收之土地者，

如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為其占有該土地之使用人之事由所

致，即不得將遷延使用徵收土地之責任，歸由徵收有關機關負擔；其不

能開始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其他土地使用人之事由所致，而與原土地所有

權人無涉者，若市、縣地政機關未會同有關機關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一

年內，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逕行除去改良物，亦未依同法

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代為遷移改良物，開始使用土地；需用土地人於上

開期間內復未依徵收計畫之使用目的提起必要之訴訟，以求救濟，應不

妨礙原土地所有權人聲請收回其土地。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之適用，於上開意旨範圍內，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

釋字第五三四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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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憲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所明定。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

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強制取得之謂，相關法律所

規定之徵收要件及程序，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性之原則。

需用土地人依土地法所定徵收程序辦理徵收時，應預先依土地法第二

百二十四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附具相關文書，依同法第二百二

十二條規定聲請核辦，於合法取得人民之私有土地所有權後，即應按

照徵收計畫開始使用，以實現公用需要之徵收目的。土地法第二百十九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自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

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

回其土地，即係防止徵收機關對不必要之徵收或未盡周詳之徵收計畫

率行核准、或需用土地人遷延興辦公共事業，致有違徵收之正當性或

必要性，因而特為原所有權人保留收回權。

需用土地人未於上開一年期限內，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徵收之土

地，如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為其占有該土地之使用人之事

由所致，即不得將遷延使用徵收土地之責任，歸由需用土地人負擔；其

不能開始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其他土地使用人之事由所致，而與原土地所

有權人無涉者，若市、縣地政機關未會同有關機關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

一年內，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逕行除去改良物，亦未依同

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代為遷移，開始使用土地；需用土地人於市、縣

地政機關在上開期間內怠於行使公權力而為強制執行時，復未依徵收

計畫之使用目的提起必要之訴訟，以求救濟，是以市、縣地政機關既未

積極推行計畫內容，需用土地人又怠於行使權利，此際原土地所有權人

若不得聲請收回土地，不啻將此不利益歸由原土地所有權人負擔，自應

不妨礙收回權之行使。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之適用，於上開

意旨範圍內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又本件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涉及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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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徵收後，如依本解釋意旨，得聲請收回其土地時，若在本解釋公布

前，其土地已開始使用，闢為公用財產而為不融通物者，倘其收回於公

益有重大損害，原土地所有權人即不得聲請收回土地，惟得比照開始使

用時之徵收價額，依法請求補償相當之金額，併此說明。

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90.12.14.）

【解釋文】

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

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列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

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

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

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

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

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

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

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

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

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

得逾越必要程度。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

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

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

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

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前

述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之規定，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

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

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且參酌社會實際

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